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宁政规发〔2021〕3号 

各市、县（区）人民政府，自治区政府各部门、各直属机构： 

为贯彻落实《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提高上市公司质量的意见》

（国发〔2020〕14号），进一步提高我区上市公司质量，提出以

下实施意见。 

一、指导思想 
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全面贯彻党

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、三中、四中、五中全会精神，深入贯彻

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，立足新发展阶段，贯

彻新发展理念，构建新发展格局，坚持市场化、法治化原则，深

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，使我区上市公司治理及运作更加规范，

信息披露更加真实有效，主业更加突出，投资者回报机制持续优

化，突出问题有效解决，可持续发展能力和整体质量显著提升，

为推动九大重点产业发展、促进产业结构升级，建设黄河流域生

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作出积极贡献。 

二、深入实施优质企业上市“明珠计划”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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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启动企业上市“育苗工程”。构建常态化上市培育机

制。大力发展创业投资，深入开展资本市场培训，系统梳理不同

板块后备企业资源，建立精准、动态、分层的上市后备企业资源

库。各市、县（区）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应积极协调解决企业股

改、上市过程中备案、环评、规划、确权等问题，培育重点企业

发展壮大。（牵头单位：自治区地方金融监管局，配合单位：自

治区财政厅、宁夏证监局，各地级市人民政府，宁东管委会等） 

（二）优化企业上市“孵化工程”。积极对接中国证监会和

上海证券交易所、深圳证券交易所、全国股转系统公司，争取对

宁夏企业加大指导。发挥股权投资机构在促进公司优化治理、创

新创业、产业升级等方面的积极作用。引导证券服务机构加大力

度、创新模式，服务宁夏企业直接融资。（牵头单位：自治区地

方金融监管局，配合单位：自治区财政厅、宁夏证监局，各地级

市人民政府，宁东管委会等） 

（三）推动企业上市“展翼工程”。引导企业积极适应证券

发行注册制改革，支持符合条件的企业积极申报科创板、创业板，

支持新三板企业晋级精选层并转板上市。加大对自治区属国有企

业上市后备资源的挖掘力度，鼓励和支持混合所有制企业上市。

加强对拟上市企业的培育和辅导，做好上市辅导监管，严把上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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入口关和精选层入口关，提升规范化水平。力争“十四五”期间，

新增上市企业 5家—10家，其中新增国有上市企业 1家—2家。

新增新三板挂牌企业 10家，鼓励国有企业积极挂牌新三板。（牵

头单位：自治区地方金融监管局，配合单位：自治区财政厅、国

资委，宁夏证监局，各地级市人民政府，宁东管委会等） 

（四）实施企业上市“扶持工程”。针对资本市场改革，持

续完善企业上市有关综合性扶持政策。支持鼓励各类企业实施股

份制改造。对拟上市企业、新三板挂牌企业根据上市挂牌进程，

可分阶段予以激励性支持或奖励性支持。各地级市可相应细化相

关扶持性政策。（牵头单位：自治区地方金融监管局，配合单位：

自治区财政厅，宁夏证监局，各地级市人民政府，宁东管委会等） 

三、提高上市公司治理水平 

（五）规范公司治理和内控制度。强化企业主体责任，督促

指导上市公司依法健全公司治理机制，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应

主动履行诚信义务，维护上市公司的独立性，切实保障上市公司

和投资者的合法权益。结合国企改革三年行动，合理界定国有控

股上市公司治理相关方的权责，推动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健全符合

改革方向和要求的公司治理机制。（牵头单位：宁夏证监局，配

合单位：自治区国资委、财政厅，宁夏税务局等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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